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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律师：您好，这里是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需要
什么帮助？

咨询者：你好，我有个法律问
题想要咨询一下。

值班律师：请说。
咨询者：我儿子王某（13周

岁）与朱某（14周岁）是某中学的
学生。上段时间两人在厕所内发
生冲突，我儿子打了朱某背部致
其受伤。朱某花费医疗费 4200
余元。我们愿意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但学校不想承担责任。我们

三方协商未果，朱某家长就将我们
和学校告到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
失2万元。学校应该分担责任吗？

值班律师：打架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发生的？

咨询者：放学后，大概下午 5
时，在操场旁的男厕所里。

值班律师：校方什么时候出面
的？

咨询者：有同学看见去找了老
师，拉开后就叫去办公室谈话了。

值班律师：谁送的医？
咨询者：老师查看两人伤势后，

把两个人都送到了医院。
值班律师：有没有报警？
咨询者：校方报警了，也配合警

察进行了调查。
值班律师：根据您的陈述，王某

和朱某肢体冲突发生在放学后，地
点在校园厕所内，学校没有预见冲
突发生的可能性，且在冲突发生后，
及时制止并教育，检查伤势后立即
送医，并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已
积极处置此次冲突，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咨询者：好的，谢谢。

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 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
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
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学生放学后在学校厕所打架受伤，学校要担责吗？

本报讯（通讯员 黄歆妍
黄迪飞 申飞）上月 31日，方桥
司法所联合街道综治办、方园社
区共同举办“好声音传正气，宪法
反诈护平安”主题文艺汇演，为辖
区群众呈现一场生动的法治文化
盛宴，探索基层普法新路径。

活动在人流密集的方园社区
广场开展。现场布满法治元素，
LED屏幕上，“宪法反诈护平安”
等标语循环展播。普法志愿者手
持定制话筒，通过诗朗诵、快板、
小品等艺术形式，将法律知识融

入贴近生活的故事中。值得一提
的是，节目创作均取材于现实生
活，其中，反诈快板剧《骗局现形
记》通过再现常见诈骗手法，让观
众在轻松氛围中学会防骗技巧。

演出互动频繁，气氛热烈。
观众们纷纷举起“精彩人生路 学
法第一步”等手持标语牌，与台上
表演形成呼应。这种沉浸式普法
模式，改变以往单向灌输方式，推
动群众从“被动听讲”转向“主动
参与”。

据统计，本次活动直接覆盖

逾500人次，宪法宣传覆盖率较往
常提升 20%。演出间隙，司法所
设置法律咨询台，现场发放宪法、
法治宣传教育法等资料300余份、
普法宣传品100余份。围绕邻里
纠纷、电信诈骗等常见问题，工作
人员以“案例剖析+法条解读”形
式现场答疑，实现“演中讲、讲中
问、问中解”的立体普法效果。

社区居民卓女士观看后表
示：“这样的普法既亲切又实用，
我们在看节目的同时也学到了法
律知识。”她提到，小品《邻里一家

亲》让她对处理相邻关系有了更清
晰的认识。

本次活动以“看得见、听得懂、
记得住”的方式，推动宪法精神融入
日常生活，为平安奉化、法治奉化建
设注入强劲动能。下一步，方桥司
法所将继续深化“法治+文艺”融
合，联动新就业群体、社区文艺骨干
等力量，打造“流动普法舞台”，让法
治宣传深入街头巷尾。同时，将建
立常态化文艺普法机制，定期举办
法治文艺作品征集与汇演，使普法
工作更接地气、更近民生。

本报讯（通讯员 黄歆妍 胡
旦）近日，尚田司法所创新推行“司
法所+网格”普法依法治理新模式，
组织开展网格员法律援助与“以案
释法”专项培训，着力建设一支扎根
基层的普法队伍，切实打通普法宣
传“最后一公里”。

培训以法律援助为切入点，系
统讲解市域内通办机制、申请条件、
经济困难认定等要点。同时，邀请
资深律师结合农村常见纠纷，深入
剖析婚姻家庭、财产继承、邻里关系
等典型案例，助力网格员提升运用
法治思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引
导群众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尚田司法所为
网格员创新配备的“法治宣传工具

包”成为培训亮点。工具包内含社
区矫正知识折页、行政复议指南、

“宪法12问”宣传单、帮扶政策与法
律援助指引等六类资料，形式多样、
贴近实际。

网格员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
末梢”，常年活跃在群众身边，是政
策落地的关键纽带。强化其法律素
养，正是筑牢基层普法前沿阵地的
重要举措。下一步，尚田司法所将
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每季度开展
不同专题的法治培训，并跟踪宣传
资料使用效果，收集群众反馈，持续
优化内容与形式，让法治精神在基
层扎根生长，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支
撑。

尚田司法所赋能网格员
打通普法“最后一公里”

12348来帮你解答

本报讯（通讯员 阎啸）修路本
为便民，何以涉嫌犯罪？近日，区检
察院溪口检察室就李某某涉嫌盗窃
罪一案，在案发地所在村召开公开
听证会，将办案现场变为普法课堂，
向村民清晰传达：山体矿产资源属
国家所有，不得随意开采动用。

该案源于一条村路的修缮。
2024年年底至2025年年初，李某某
的母亲单某某为拓宽通往一座庙宇
的小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
开采山体。因涉案数额未达非法采
矿罪追诉标准，单某某受到行政处
罚，其被没收的220.1立方米塘渣移
交镇政府处理，由村委会协助看
管。2025年 6月，李某某为继续拓
宽道路，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将部
分堆放在村内的上述塘渣秘密用于
铺路。经鉴定，涉案塘渣价值 3300
元。案发后，李某某主动赔偿镇政

府损失并获得谅解。
受理案件后，溪口检察室检察官

多次实地勘查，听取村干部及村民意
见。为促进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决定
在村里举行公开听证。听证会上，检
察官引导听证员实地查看现场，充
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害单
位代表及村民代表的意见。经评
议，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李
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意见。

听证会也成为一堂生动的法治
宣讲课。检察官结合案情，向在场
村民讲解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及相
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规定。针对
现场遗留塘渣，检察室持续跟踪监
督镇政府后续处置。

2025年11月27日，区检察院依
法对李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目前，现场遗留塘渣已全部依法处
置完毕，国有资产得到有效监管。

“家门口”的听证会厘清矿权归属

本报讯（通讯员 阎啸）1月16
日下午，区检察院召开2025年度支
部党建及部门述职报告会。院领导
班子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及全体
干警参加会议。

会上，区检察院各党支部、各部
门围绕政治建设、服务保障、司法为
民、法律监督、队伍建设等方面，汇
报了过去一年的履职情况和工作成
效。2025年，在区委和上级检察机
关的坚强领导下，该院依法全面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
进展，共23个案件获评市级以上典
型案例，其中包括全国典型案例 1
件、省级典型案例7件。

今年，区检察院将紧扣高质量
发展、高水平融合主题主线，聚焦检
察机关主责主业，高质高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为我区全力打造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健康美丽示范区贡献更
多检察力量。

区检察院召开2025年度
支部党建及部门述职报告会

1月15日，区检察院召开退休干部座谈会。
会议从强化政治担当维护高水平安全、围绕中心大局服务高质量发展、

践行司法为民守护高品质民生、恪守宪法定位做实高质效监督、加强自身建
设锻造高素质队伍等五个方面通报2025年奉化检察工作情况。

会上，退休干部代表围绕检察工作现代化，为奉化检察发展建言献策，
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通讯员 阎啸

值班律师：您好，这里是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需要
什么帮助？

咨询者：您好，我想咨询债务
清偿方面的法律问题。

值班律师：可以的，请您说一
下具体情况。

咨询者：欠我钱的人发生交
通事故去世了，他的子女获得了

死亡赔偿金等赔偿款，请问死亡赔
偿金属于遗产吗？我可以要求他的
子女偿还我的债务吗？

值班律师：根据法律规定，遗产
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而死亡赔偿金产生于死者死亡
之后，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并非
对死者本人权利的救济，因此死亡
赔偿金不属于遗产，您无权要求其

子女在获得上述赔偿款的范围内归
还债务。如死者有遗产且其子女继
承了其遗产，您可以要求其子女在
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向您清偿。

咨询者：我明白了，谢谢。
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二十二条 遗产是自然人死
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六十一条 继承人以所得遗
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
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
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
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
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
不负清偿责任。

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吗？

区检察院召开退休干部座谈会

文艺搭台 普法唱戏

方桥司法所文艺汇演“法”味浓

通讯员 黄歆妍

从东海之滨到鄂东山川，他跨越千里传递法治薪火；从纠纷调解到跨省协作，他以专业与实干
诠释着新时代司法行政人的初心。他是丁志辉，区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一名深耕法治建
设一线十余载的“普法工匠”，去年年底，荣获2025年浙江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

深耕一线
擦亮法治奉化“金名片”

2012年进入区司法局以来，
丁志辉一直扎根基层、服务群
众。在莼湖司法所工作期间，他
成功调解各类纠纷71起，涉及金
额3000余万元，用心用情筑牢社
会和谐“第一道防线”。他推动建
立了宁波市首个涉海事纠纷“点
对点”协作机制，实现司法确认

“零次跑”，相关做法获《宁波日
报》报道。

担任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
后，丁志辉持续推动工作创新。
聚焦“关键少数”，组织全区53个
单位 3800余名干部完成 13期政
治法治轮训；打造以“奉化普法”
徽标、“奉小法”吉祥物和“知法奉
于心 普法化于行”口号为核心

的普法品牌体系，显著提升普法辨
识度。他积极拓展“直播+普法”

“文旅+普法”“短剧+普法”等新模
式，《奉小法说民法典》系列短剧被

“学习强国”平台录用；奉化法治文
旅行、少年法治故事大赛、“奉法同
行”等项目，使普法工作更接地气、
更受欢迎。此外，他还牵头组建“法
助共富”青年律师宣讲团，免费为企
业举办法治讲座 200余场，有效服
务经济发展。

在丁志辉的积极推动下，我区
成功创成第九批“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1个、省级民主法治村 14个，
建成基层法治阵地46个，实现区镇
两级宪法、民法典主题阵地全覆
盖。他还牵头高质量承办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主办的“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训班，
向全国展示奉化乡村治理成果。因

工作能力突出，他个人先后获评全
省“八五”普法中期成绩突出个人、
宁波市司法行政系统最美司法行政
人等荣誉，所在单位被评为全国“八
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单位。

奔赴山海
谱写对口协作“新篇章”

2024年年底，丁志辉响应组织
号召，主动请缨赴湖北省黄冈市参
加革命老区对口合作。他迅速转变
角色，成为甬黄合作的“协调员”与

“实干者”。
抵达黄冈后，丁志辉立即深入当

地调研，推动南美白对虾养殖、中药
材种植等特色产业对接，引荐宁波企
业投资鱼饲料项目，助力提升黄冈
小龙虾品质。他协助打造丝瓜络全
产业链，带动近 2000户农户增收。
同时，他积极牵线宁波社会力量，一

年来累计募集公益资金277.77万元，
落地“筑香书馆”“最美上学路”等13
个民生项目，把宁波的温暖带进大别
山区。

丁志辉不仅为当地带去产业项
目，也促进两地人文交融。组织黄
冈 50余名高素质农民来到奉化培
训，将民主法治村建设、“农业+”新
业态等经验引入革命老区，搭建起
两地“新农人”交流互鉴的桥梁。

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从本
土深耕到跨省奉献，丁志辉用行动
诠释了“实干”的内涵。他既是扎根
故土精耕细作的“法治园丁”，也是
奔走千里播撒法治种子的“山海使
者”。他的故事，是浙江司法行政干
警忠诚履职、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的
生动写照，展现了新时代法治工作
者扎根基层、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
使命与情怀。

山海连心践使命 法治路上写担当
——记浙江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丁志辉


